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與中東歐國家雙邊合作人員交流 PPP 計畫

交流活動通知單

1. 為掌握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與中歐國家國際合作人員交流計畫（PPP）人員交流活動

互訪資訊，並提供必要之協助，請計畫主持人於雙方交流人員行程及交流活動重點確立

後，於該梯次人員出發前      30      天  填報本通知單。

2. 填妥後請送交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科教國合處（收發信箱：edusi01@nstc.gov.tw），

以及同步傳送：

(1) 捷克、斯洛伐克、波蘭、匈牙利：駐捷克科技組（E-mail: czech@nstc.gov.tw）。

(2) 保加利亞：駐德國科技組（E-mail: germ01@nstc.gov.tw）與駐組郭秋怡秘書（E-mail: 

cykuo@nstc.gov.tw, Tel：+ 49-228-302304）。

□臺方人員赴捷

□捷方人員訪臺

□臺方人員赴斯

□斯方人員訪臺

□臺方人員赴波

□波方人員訪臺

□臺方人員赴匈

□匈方人員訪臺

□臺方人員赴保

□保方人員訪臺

計畫核定編號

研究計畫名稱

訪問人員

姓名
英文 中文

服務機構 職稱

訪問人員

姓名
英文 中文

服務機構 職稱

訪問人員

姓名
英文 中文

服務機構 職稱

抵達外國
啟程日期

到達日期
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返抵本國

啟程日期

到達日期
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本次交流

目標
合作類別

□ 共同研究計畫

□ 使用國外貴重設施

□

□

前往機構 主要接待者

國外

通訊地址

電話：

傳真：

E-mail：

計畫主持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mailto:czech@most.gov.tw
mailto:germ01@nstc.gov.tw

